关于做好2013-2014学年第二学期劳动实践活动计划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     为树立学生的劳动观念，培养劳动习惯，学校决定组织开展劳动实践活动。本学期2011级、2012级、2013级本、专科生均须劳动2学时。请各二级学院做好劳动实践活动计划，在3月10日前，交给学校劳动管理部门。校本部交给学校绿化保洁中心办公室（行政楼后面的一号办公楼103室），黄田坝校区交给黄田坝原生活中心办公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后勤保障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

